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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建设海绵城市，统筹发挥自然生态功能和人工干预功能，提高新型城镇化质

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城市发展理念和建设方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因以

往并未全面贯彻这一理念，多年积累后，当前我们城市建设现状与海绵城市相关

标准差距较大，要实现完全转型，任重而道远，需要全市上下齐心协力，逐步扎

实推进。为了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给我市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指导，我委组织有关

技术人员编制了本技术规定。鉴于目前国家和省级技术规范、图集尚未出台，各

地可参考工程建设、管理经验不足，因此本技术规定尚不能全面囊括我市工程建

设各方面工作。今后，我委将在本技术规定实施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总结

经验教训，完善基础技术资料，与各有关政府部门、有关单位协作，编制更全面

的技术导则。 

在本技术规定的编制过程中，先后经过了多次内部讨论、向社会公示征求意

见、邀请相关专家研讨评审、最后审定等环节，多次修改后，形成终稿。在此过

程中，市城管与行政执法局、规划局等部门及有关专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

使我委裨益良多，在此我委衷心感谢。 

本技术规定主要委托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起草，编制人员名单如下： 

牵头人：项志峰、罗昊进 

编制人员（姓氏笔画为序）：方岚、任明、吴安定、汤泽和、蔡丰华。 

本技术规定分一般规定、建筑与小区、城市道路、绿地与广场等 4 章，共

37 条，其中 1.10 条、2.8 条、4.4 条强制执行，用粗黑体标识。在实施过程中，

由温州市住建委建筑节能与科技设计处负责管理，温州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技

术解释。欢迎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意见和建议。 

 

                 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5 年 12 月 30 日 

 



   

 

1 .  一般规定 

1.1 为贯彻生态文明建设和低影响开发的理念，推进温州市海绵城市建设

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1.2 海绵城市建设应坚持规划先行，生态优先，示范引领，以点带面的建

设方针。 

1.3 工程设计应因地制宜，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多种技

术，以达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雨水控制目标。 

1.4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应满足规划要求，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建筑与小区：新建不低于 80%，改建不低于 70%。 

道路用地：新建不低于 75%，改建不低于 60%。 

绿地及广场用地：新建不低于 90%，改建不低于 85%。 

1.5 鼓励采用透水铺装、屋顶绿化、下沉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

塘、渗井、湿塘、雨水湿地、蓄水池、雨水罐、调节塘、调节池、植草沟、渗

管/渠、植被缓冲带、初期雨水弃流设施、人工土壤渗滤等工程措施。 

1.6 透水铺装设计及施工应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1.7 对有条件的工程项目，宜考虑雨水资源化利用。 

1.8 低影响开发设施应设置溢流排放系统，并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或超标

雨水径流排放系统有效衔接。 

1.9 低影响开发设施内植物宜根据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等进行选择，

宜选择耐盐碱、耐水湿、耐污染等能力较强的乡土植物。 

1.10 工程建设项目在设计中应积极贯彻海绵城市相关理念。在初步设计

文本中，应安排专篇集中论述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内容，包括结合场地条件，分

析确定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低影响开发的控制目标及指标，并对相关技术措施

的合理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进行分析论证，确定适宜的技术措施，以满

足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及指标的要求，保护、修复、恢复生态系统。在施工图

审查、竣工验收等环节，应对相关技术措施落实情况审查把关。 

1.11 本规定适用于温州市区范围内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建设，

其它区域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2 .  建筑与小区 

2.1 应充分利用场地空间合理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优先采用小型的、

分散的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等有雨水调蓄功能的绿地或水体，减少外排雨水

量。 

2.2 建筑与小区内的景观水体和绿地宜具有雨水储存或调节功能，景观水

体可建成集雨水调蓄、水体净化和生物景观为一体的多功能生态水体。 

2.3 应合理衔接和引导屋面雨水、道路雨水进入地面生态设施，外落水雨

水立管底部宜采用间接排水。 

2.4 新建排水管网宜采用以下标准：屋面雨水设计重现期采用 5年一遇，

重要公共建筑屋面雨水设计重现期应采用不小于 10 年一遇；地面雨水设计重现

期采用 3年一遇，重要地区地面雨水设计重现期应采用不小于 5年一遇。 

2.5 设置在小区道路、广场及建筑物周边的绿地宜优先采用下沉式做法，

并采取措施将雨水引至绿地。既有建筑与小区改造，下沉绿地占总绿地面积比

值不宜低于 20%；新建建筑与小区下沉绿地占总绿地面积比值不宜低于 30%。 

2.6 除机动车行车区域外硬质铺装地面中透水铺装面积的比例不宜低于

50%。 

2.7 鼓励采用屋顶绿化，新建建筑屋顶绿地面积不宜低于屋顶可绿化面积

的 50%，屋顶绿地覆土厚度不应低于 30cm。 

2.8 建筑与小区的径流总量控制无法满足要求时，应设置雨水调蓄设施。

当建筑场地内或附近有河流、湖泊、水塘、湿地、低洼地时，可利用其作为雨

水调蓄设施，不必再设人工池体进行调蓄。 

2.9 建筑与小区的地面停车场宜通过设置的停车位分隔绿带等形式调蓄、

净化停车场径流雨水，停车场铺装宜具备透水功能。 

2.10 在紫线范围内的项目，应在保持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合理确定低影

响开发设施规模，不宜采用雨水径流下渗型设施。 

 



   

 

3 .  城市道路 

3.1 城市道路设施的选择应遵循因地制宜、经济有效、方便易行的原则，

在保证城市道路功能的前提下，满足海绵城市建设的要求。 

3.2 新建道路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宜采用以下标准：中心城区的一般地区

采用 3年，中心城区的重要地区采用 10 年，中心城区地下通道和下沉式广场采

用 30 年。 

3.3 新建道路横断面设计应充分考虑低影响开发设施建设需求，优先选用

含绿化带的横断面形式。 

3.4 道路横断面设计应优化道路横坡坡向、路面与道路绿带及周边绿地的

竖向关系，便于径流雨水汇入低影响开发设施。 

3.5 道路红线内的中央分隔带或机非分隔带宜建设为植草沟和生物滞留设

施。道路周边绿地宜建设植草沟、生物滞留设施、雨水塘和人工湿地。 

3.6 人行道及专用非机动车道宜采用透水铺装，机动车道可采用透水沥青

路面或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 

3.7 行道树树池宜采用生态集水型树池，人行道部分雨水可引入树池内。

道路人行道宽度大于等于 3m 时，应采用绿化带代替树池。人行道宽度小于 3m

时，树池内应设护树板方便行人通行，且树池边框应不高于人行道铺装，且不

低于树池内绿化填土。 

3.8 城市道路立交、高架路宜结合立交绿地及桥下空间布置低影响开发设

施，并通过雨水收集系统将立交范围内的路面雨水汇集后引入相关设施。 

3.9 下凹桥区的排水形式宜采用泵站排水与调蓄相结合的方式，雨水调蓄

设施宜结合雨水泵站的前池进行建设。 



   

 

4 .  绿地与广场 

4.1 城市绿地与广场应在满足自身功能条件下，充分利用大面积的绿地与

景观水体，设置雨水渗滞、调蓄、净化为主要功能的低影响开发设施，消纳自

身及周边区域雨水径流，满足海绵城市建设的要求。 

4.2 湿塘、雨水湿地等大型低影响开发设施应在进水口设置有效的防冲

刷、预处理设施。 

4.3 城市绿地与广场周边区域雨水径流进入城市绿地内的生物滞留设施、

雨水湿地前，应利用沉淀池、前置塘、植草沟和植被过滤带等设施对雨水径流

进行预处理。 

4.4 城市广场与地面停车场设计时应配套布局绿化用地，形成适当的分

隔，以便于将雨水引入绿地进行综合处置。 

4.5 鼓励在符合景观要求和微地形设计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建设下沉式绿

地，以消减峰值流量，延缓峰值时间，净化雨水。 

4.6 城市广场和地面公共停车场的硬质铺装宜选用透水铺装，并配建蓄水

模块等蓄水设施。 

4.7 城市湿地公园、城市绿地中的景观水体等宜具有雨水调蓄功能，通过

雨水湿地、湿塘等集中调蓄设施，消纳自身及周边区域的径流雨水，构建多功

能调蓄水体、湿地公园。 

 



   

 

附件 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对应关系 

城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值的确定，是通过统计学方法获得

的。根据有关气象资料数据，选取至少近 30 年（反映长期的降雨规律和近年气

候的变化）日降雨（不包括降雪）资料，扣除小于等于 2 mm 的降雨事件的降雨

量，将降雨量日值按雨量由小到大进行排序，统计小于某一降雨量的降雨总量（小

于该降雨量的按真实雨量计算出降雨总量，大于该降雨量的按该降雨量计算出降

雨总量，两者累计总和）在总降雨量中的比率，此比率（即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对应的降雨量（日值）即为设计降雨量。 

温州市降雨量统计分析采用 1985～2014 年共 30 年的降雨资料，年径流总量

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的对应关系如附图 1所示。 

 

附表 1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0 65 70 75 80 85 90 

设计降雨量（mm） 15.8 18.7 22.1 26.4 32.3 41.0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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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对应关系曲线 



   

 

附件 2：径流系数 

综合径流系数应按下垫面种类加权平均计算，不同下垫面的径流系数应根据

实测数据确定，缺乏资料时可参考附表 2。 

附表 2 径流系数 

汇水面种类 雨量径流系数 φ  流量径流系数 ψ  

绿化屋面 

（绿色屋顶，基质层厚度≥300 mm） 
0.30-0.40 0.40 

硬屋面、未铺石子的平屋面、沥青屋面 0.80-0.90 0.85-0.95 

铺石子的平屋面 0.60-0.70 0.80 

混凝土或沥青路面及广场 0.80-0.90 0.85-0.95 

大块石等铺砌路面及广场 0.50-0.60 0.55-0.65 

沥青表面处理的碎石路面及广场 0.45-0.55 0.55-0.65 

级配碎石路面及广场 0.40 0.40-0.50 

干砌砖石或碎石路面及广场 0.40 0.35-0.40 

非铺砌的土路面 0.30 0.25-0.35 

绿地 0.15 0.10-0.20 

水面 1.00 1.00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500mm） 0.15 0.25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500mm） 0.30-0.40 0.40 

透水铺装地面 0.08-0.45 0.08-0.45 

下沉广场（50年及以上一遇） — 0.85-1.00 

注：以上数据参考《室外排水设计规范（2014 版）》（GB50014-2006）和《雨水控制与

利用工程设计规范》（DB11/685-2013） 


